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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融资租赁 案例分析(典型的国际融资租赁模式)

石油销售企业为租赁经营加油站，与加油站相关权利人自愿签订租赁合同
，该租赁行为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。在租赁经营过程中，虽然存在石油
销售企业使用加油站相应证照的行为，但并不属于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强
制性规定的情形。该租赁合同合法有效。

【基本案情】

2009年12月15日，A石油分公司与B公司签订《加油站租赁合同》，约定由A石油
分公司向B公司租赁经营使用B加油站，租赁期限15年，自2009年10月1日至2024
年9月30日，租赁期间A石油分公司有权保管并使用B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、危险
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、成品油零售许可证等经营中需要的相关证照。

租赁合同签订后，B公司将约定的租赁物、营业执照等手续交付给A石油分公司，A
石油分公司以B公司加油站名义经营。后双方因加油站的整改问题发生争议，B公司
向A石油分公司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书，并于2014年3月30日收回了加油站。A石
油分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B公司将加油站返还给A石油分公司。

【法律分析】

本案中，A石油分公司、B公司均已经具备经营危险化学品、成品油的资质，双方并
未违反该效力性强制性规定。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行政规章虽然规定任何单位和
个人不得出租、出借和转让营业执照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和成品油零售批准证
书，但确认合同无效应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，且上述相关规定属管理性强制性
规定，涉案租赁合同并不能因存在上述规定而应被认定无效。加油站运营中最突出
的公共利益问题是公共安全问题，相关规定要求经营加油站应具备相应资质，针对
的是加油站的管理安全和设施设备安全。现在租赁双方都具备相应资质，公共安全
不会因出租受到不利影响。租赁经营加油站模式系探索形成，相关主管部门并未对
该经营模式作出违法性评价，人民法院也不应在民事诉讼中作出否定性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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